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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洪军、涿鹿县行政审批局二审行政判决书

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冀07行终1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洪军，男，1973年12月31日生，汉族，住张家口市宣化区。

委托代理人范玉彪，河北宝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涿鹿县行政审批局，住所地涿鹿县轩辕西路古郡大楼。

法定代表人唐立冬，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田家栋，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赵洪军与被上诉人涿鹿县行政审批局（以下简称县审批局）撤销行政登记一案，上诉人赵洪军不服河北省涿鹿县人民法院2019年9月23

日作出的（2019）冀0731行初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4月15日,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股东周存明、李怀治召开股东会，同意周存明将所持该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赵洪

军；2013年5月13日,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向原涿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周存明变更为赵洪军，股东由周存明、李

怀治变更为赵洪军、李怀治；2013年5月22日,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任命周存明为该公司总经理，负责财务、人事；2014年8月20日,涿鹿县明

志太阳能有限公司向原涿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赵洪军变更为苟燕文，股东由赵洪军、李怀治变更为苟燕文、李怀治；

2014年12月11日,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向原涿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苟燕文变更为周存明，股东由苟燕文、李怀

治变更为周存明、李怀治；2015年6月8日,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向原涿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周存明变更为赵洪

军，股东由周存明、李怀治变更为赵洪军、李怀治；2016年6月2日赵洪军在涿鹿县国家税务局代表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做询问笔录，并明确

说明了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情况及原因；2016年11月17日赵洪军代表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签收张涿国税罚告

﹝2016﹞2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2016年11月23日赵洪军在涿鹿县国家税务局代表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签署陈述申辩笔录；2017年12

月14日,涿鹿县行政审批局接到涿鹿县食品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提交虚假材料办理变更登记一案”的案件移送函，赵洪

军、李怀治在相关材料中否认对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2013年5月13日、2014年8月20日、2015年6月8日在原涿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做的变更

登记知情，相关登记不属实，涿鹿县行政审批局根据赵洪军、李怀治所述上述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涿行企撤字[2017]第2017001号撤销公司变更登记决定书；2018年1月29日周存明向涿鹿县行政审批局提

交申请，要求撤销涿行企撤字[2017]第2017001号撤销公司变更登记决定书，恢复赵洪军在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及法定代表人职

务；2018年7月31日赵洪军在涿鹿县行政审批局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承认对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2013年5月13日、2014年8月20日、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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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在原涿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做的变更登记知情；2018年8月16日李怀治在涿鹿县行政审批局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承认对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

公司2013年5月13日在原涿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做的变更登记知情；2018年10月26日，涿鹿县行政审批局作出涿行企撤字2018第2018001号撤销登

记决定书。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赵洪军与李怀治提供虚假材料，致使涿鹿县行政审批局作出了涿行企撤字2017第2017001号撤销公司变更登记决定书；而

涿鹿县行政审批局对周存明的举报材料认真核实，严格审查，并及时纠正、及时撤销之前的公司变更登记决定书，作出涿行企撤字2018第2018001

号撤销登记决定书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具有事实根据，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洪军的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洪军负担。

上诉人赵洪军上诉称,一、一审法院避重就轻,并未在程序上审查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上诉人未在一审中提供关于其所作出的涿行企撤

字2018第2018001号《撤销行政登记决定书》行政行为关于程序方面合法性的任何证据,且其出具的涿行企撤字2018第2018001号《撤销行政登记决

定书》明显不符合法律文书规范,未能标明利害关系人对该决定如果不服的任何救济途径,同时也未能举证出具该决定书程序合法。二、被上诉人作

出涿行企撤字2018第2018001号《撤销行政登记决定书》行政行为实体方面亦存在重大瑕疵。被上诉人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缺乏必要的调查过程和

相应的鉴定材料,只是流于表面,简单做了询问笔录,就随意作出鉴定材料。在被上诉人给李怀治做的两份调查笔录里，前后明显不一致,且完全相

反,但被上诉人没有经过任何其他调查或者其他技术性的考证,就随意作出撤销决定,明显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撤销涿鹿县人

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731初14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告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县审批局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经询问，县审批局主张其作出涿行企撤字2018第2018001号《撤销行政登记决定书》系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行为。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县审批局有权对其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

或者依据职权进行撤销，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县审批局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涿行企撤字[2017]第2017001号《撤销公司变更登记决定书》，

2018年1月29日，其根据利害关系人周存明的申请，重新对涿鹿县明志太阳能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进行了调查，后依据2018年对

赵洪军、周存明、李怀治的调查笔录并结合2016年6月2日赵洪军在涿鹿县国税局稽查局的调查笔录，认定各利害关系人对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

变更情况知情，其作出涿行企撤字[2017]第2017001号《撤销公司变更登记决定书》所依据的赵洪军和李怀治的申诉材料和调查笔录系虚假陈述，

遂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涿行企撤字2018第2018001号《撤销登记决定书》，事实清楚。自我纠错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其在本案中自我纠错的

理由合法、正当。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赵洪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瑞良

审判员　　岳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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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员　　焦志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赵媛媛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决、裁定。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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